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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法令宣導
一、考試、任免、敘薪、兼職：
(一)有關公立學校教師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之採計提敘方式，係依教育部92年10月16日台人（一）字第092014106A號函及相關函釋辦理，有關公立各級學校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進用之專任運動教練，採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同意比照上開公立學校教師採計曾任私立學校教師年資相關函釋辦理。（教育部98.04.06台人（一）字第0980049705號函）
(二)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函以，「委任公務人員晉升薦任官等訓練遴選要點」第5點附件(增列如退訓或撤銷訓練及格資格之原因係可歸責於本人，則依規定接受懲處之文字)、「警佐警察人員晉升警正官等訓練遴選要點」第5點及「交通事業人員員級晉升高員級資位訓練遴選要點」第5點，業經該會98年4月8日公訓字第0980003659A號令修正發布。請逕至該會網站(http://www.csptc.gov.tw/)下載。(教育部98.04.14台人(一)字第0980060251號函)

(三)教育部函以，各機關學校依「98-101年促進就業方案」及「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投資計畫」進用之臨時人員，應與渠等簽訂定期契約（需符合勞動基準法第9條及施行細則第6條關於定期契約相關規定。其工作期間超過1年者，應報請當地勞工行政主管機關核備。（教育部98.04.22台人(一)字第0980064295A號函）
(四)教育部函以，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辦理之工作，是否屬「國籍法」第20條第1項所稱之「公職」，事涉各機關進用臨時人員之目的及渠等實際工作內涵，請各機關本於職權自行審酌認定。各機關學校如擬由具有外國國籍者(含兼具中華民國國籍之雙重國籍者及外籍配偶)擔任機關學校之臨時人員，請衡酌機關學校業務性質及機密維護之敏感性等因素妥適辦理。（教育部98.04.15台人(一)字第0980061007號書函）
二、考績考核、訓練進修、差勤管理
(一)行政院修正「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之內容，名稱並修正為「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實施要點」，並自98年3月6日生效。原「各機關建立參與及建議制度考核獎勵要點」，同日停止適用。（教育部98.04.21台人（二）字第0980038189號函）
(二)中華民國97年1月16日修正公布之「性別工作平等法」第16條(有關育嬰留職停薪相關規定)，業經行政院於本（98）年4月24日以院臺勞字第0980022196號令定自98年5月1日施行。（教育部98.05.04台人（二）字第0980070365號函）
三、待遇、福利、退休、撫卹
(一)銓敘部98年4月14日部退四字第0983050035號函，公務人員撫卹法施行細則第5條條文業經考試院98年4月3日修正發布，其修正重點如下：
1.第一項：明訂「冒險犯難」之情事。
2.第二項：修訂「執行職務發生危險以致死亡」之情事。
3.第三項：明訂公務人員於辦公往返途中或公差期間猝發疾病致死，得辦理因公撫卹。
4.第五項：對於特殊因公撫卹案件之審定，銓敘部得組成專案小組處理之。
（教育部98.04.23台人(三)字第0980063589號書函）
(二)98年1月21日修正公布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例」第18條第3項及第4項條文，於98年8月1日施行，公務人員自該日以後退休生效者，曾任依臺灣省國民小學附設自立幼稚園(班)試行要點(以下簡稱試行要點)規行進用之合格教師年資併計公務人員退休年資。至於相關經歷證明之採認標，補充規定如下：
1.所任之自立幼稚園(班)，須經該管縣市政府證明確係當時依試行要點規定報經核准開辦之自立幼稚園(班)，始可認定其當時係屬依試行要點規定進用之教師。

2.檢具於該自立幼稚園(班)服務期間係符合當時幼稚園設置辦法或幼稚教育法所規定資格之相關證明文件，即得認定係屬合格教師；另如係依70年11月6日公布施行之幼稚教育法第12條第1項規定之專科以上學校有關系、科畢業，或高級中等以上學校畢業，曾修習規定之教育學科及學分等2款原因進用者，則須檢附經當時服務之自立幼稚(班)主管縣市政府認定其任職時確實符合上開2款資格之一之證明文件，始得據以認定為合格教師。（教育部98.04.07台人(三)字第0980049511號及98.04.20台人(三)字第0980057626號函）

人事活動訊息

一、教育部為辦理98年度「公務人員專書閱讀推廣活動」，依國家文官培訓所選定之「我所看見的未來(作者：嚴長壽、出版社：天下遠見)」、「科特勒談政府如何做行銷(作者：Philip Kotler、出版社：培生)」、「蓮葉清單(作者：Marian Van Eyk McCain、出版社：遠流)」、「人生的探索與選擇(作者：孫震、出版社：九歌)」等四本書籍作為心得寫作競賽閱讀專書，有意參加作品每篇一式4份，於本（98）年6月5日（星期五）前將相關資料送至本室彙辦，本室將依規定時限函送教育部評審。
二、近來因爆發H1N1新型流感疫情，且行政院衛生署已公告將H1N1新型流感列為第一類法定傳染病，請本校教職員工應避免前往疫區之出國行程。若必須前往該等地區時，應隨時注意我國疾病管制局發佈之疫情訊息，出國期間做好防護措施，包括勤洗手、維持良好個人衛生，且不要接近疑似病人或動物，並建議戴上口罩及避免進出公眾密閉場所。
人 事 動 態

一、奉 校長核定，亞太工商管理學系李亭林副教授自98年8月1日起兼任亞太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職務；陳一民副教授自同日起免兼。

二、教育部通過本校教師升等人員名冊如下：

	姓名
	所屬系所
	升等等級
	起資日
	備考

	王恆隆
	生命科學系
	副教授
	98.02.01
	

	劉福鯤
	應用化學系
	副教授
	98.02.01
	

	林士貴
	金融管理學系
	副教授
	98.02.01
	


三、派遣人力派駐本校情形：
	姓名
	動態
	服務單位
	所屬派遣廠商
	生效日期
	備考

	李錦芳
	新聘
	學務處
宿舍管理員
	和春保全股份有限公司
	98.05.18
	原派遣人員賴玲鳯小姐於98.05.01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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